附件：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参加学术活动资助办法(试行)

为鼓励我院学生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拓宽学术视野，提升科研水平，增强核心竞争力，提高学生教育质量，培养更多高端经济学人才，以推动经济学科“双一流”建设，根据学校相关财经制度，制订本办法。
一、资助对象和范围
（一）资助对象：经济学院全日制在籍本科生和研究生。
（二）资助范围：参与经济学科及相近学科领域的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包括但不限于高水平国内外学术会议、学术竞赛，学科竞赛和专业实践考察活动等。
二、资助申请条件
（一）学习勤奋、努力，成绩优良。
（二）申请者作为第一作者或者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本院教师）提交的学术论文被本学科学术活动正式接收，以会议正式邀请或书面通知为准。以文参会，一篇文章只能投稿参加一次学术会议,不能重复投稿参会。投稿论文须冠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资助：
1.在校期间受过处分，或有学术不端行为的；
2.申请资助的学术会议召开日期或学术竞赛举办日期超出正常学制的。
3.申请材料内容不齐备、或申请材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
三、资助次数
（一）博士研究生：赴省外参加学术活动的，每人每年可资助2次；赴省内参加学术活动的，每人每年可资助1次。参加国（境）外学术交流活动,经学院分管领导同意,党政联席会议定,可获得相应资助。
（二）硕士研究生：赴省外参加学术活动的，每人每年可资助1次；赴省内参加学术活动的，每人每年可资助1次。
（三）本科生：赴省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的，每人每年可资助1次。
四、资助项目
（一）参加学术交流活动（如学术会议、论坛、研讨会等）产生的会务费、差旅费。
（二）参加专业实践考察活动、学科竞赛等产生的差旅费。经济学院组织的实践考察活动和代表经济学院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等产生的差旅费,经分管领导同意,提请党政联席会议定,不受次数限制。
五、申请资助上报材料
（一）申请资助参加学术活动的学生，应于活动举办前15天提交申请材料：
1.《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学术资助申请表》；
2.学术活动主办方对参加人出具的正式邀请文件。
（二）申请资助参加学术活动的学生，应在活动结束后15天内提交以下材料：
1.提交《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学术资助申请表》、学术活动主办方对参加人出具的正式邀请文件、学术论文集；
2.提交报销票据、相关科研成果、参会报道、参会现场的照片(会议主题背景照、发言照、获奖照)等。
3.在参加学术活动过程中所获相关荣誉证明，包括证书、奖杯、纪念品等。
六、相关资助要求
（一）申请者参加学术会议、学科竞赛、专业实践考察活动，应在返校后面向学院学生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
（二）申请者不得以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攫取学术成果,不得参与非法学术活动,不得在学术活动中发表反马克思主义言论、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不得利用学术活动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得诋毁学校和学院声誉。否则取消其资助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三）申请者如提供虚假参会信息，或借参会之名参观、浏览景点，一经查处，学院将追回资助经费，并取消该生后续申请会议资助资格，并按相关规定追究责任。
（四）资助的报销标准，按照《福建师范大学科研经费管理办法》《福建师范大学差旅费管理实施细则》等规定执行。 
（五）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


附件1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学生学术资助申请表
	学院
	
	班级
	
	学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籍贯
	
	□本科□硕士□博士

	会议名称
	
	会议地址
	

	参会居住地
	

	申请报销
总金额
	    元
	乘坐交通工具及金额
	 元    
	住宿金额
	   元    

	建行龙卡号
(19位)
	
	联系电话
	

	申请事由
	
         

	前期已获得过本专项资助的情况
	
             本人保证以上所填材料真实。签名：

	导师意见
	

签字（章）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签字（章）         年     月      日


另附：参会通知 (邀请函)、 报销票据、相关科研成果、参会人在现场的照片 (会议主题背景照、发言照、获奖照)。
